余杭区塑料污染治理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
	序号
	工作项目
	具体要求
	责任单位
	配合单位

	1
	全面推进源头减量
	禁止部分塑料制品生产销售
	加强执法监督，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0.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、厚度小于0.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。到2020年底，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、一次性棉签，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。到2022年底，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。
	区市场监管局
	区农业农村局、各平台、镇街

	2
	
	
	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
	海关余杭办事处、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
	各平台、镇街

	3
	
	
	禁止以纳入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》等管理的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。
	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
	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经信局、各平台、镇街

	4
	
	
	禁止审批、核准、备案上述禁限范围的塑料制品（含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）。
	区发改局、区经信局
	各平台、镇街

	5
	
	开展不可降解塑料袋专项整治行动
	制定并有序实施药店、集贸市场不可降解塑料袋减量实施方案，推动集贸市场、药店推广使用菜篮子、布袋子。建立集贸市场购物袋集中购销制度。
	区市场监管局
	区商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，各平台、镇街

	6
	
	
	制定并有序实施商场、超市、餐饮外卖打包服务及各类展会活动不可降解塑料袋减量实施方案，推广使用菜篮子、布袋子以及可循环使用的“共享购物袋”。推广使用生鲜产品可降解包装膜（袋）。
	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
	各平台、镇街

	7
	
	
	制定并有序实施书店不可降解塑料袋减量实施方案，推广使用布袋子以及可循环使用的“共享购物袋”。
	区委宣传部
	区市场监管局

	8
	
	开展一次性塑料餐具专项整治行动
	制定并全面实施餐饮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实施方案，推广使用符合性能和食品安全要求的生物基产品、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产品。到2020年底，全区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，建成区、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。到2023年，建成区餐饮外卖领域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盒；到2025年底，实施范围覆盖全区餐饮堂食外卖领域。
	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文广旅体局
	各平台、镇街

	9
	
	
	全区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、学校食堂等公共机构先行停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。
	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区国资办、区教育局
	各平台、镇街

	10
	
	开展宾馆、酒店一次性塑料制品专项整治行动
	制定并全面实施住宿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实施方案，到2021年底，全区星级宾馆、酒店、民宿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，可通过设置自助购买机、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；到亚运会前，实施范围扩大到所有宾馆、酒店、民宿。
	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农业农村局
	区市场监管局、各平台、镇街

	11
	
	实施快递塑料包装专项整治行动
	开展快递业过度包装专项整治行动，制定并实施减量实施方案，到2020年底，区内企业使用瘦身胶带（宽度从60毫米降到45毫米的窄胶带）封装比例达90%；70%以上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；推广应用循环中转袋、循环快递箱，使用率达到90%以上。建立快递包装回收机制，包装废弃物融入社会资源分类和回收体系，企业和末端网点周边绿色回收箱设置全覆盖。到2022年底，全区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、一次性塑料编织袋，降低不可降解塑料胶带使用量。到2023年底，全区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胶带。
	区邮政管理局
	区商务局

	12
	
	实施农膜减量专项整治行动
	加大农膜减量技术试验示范力度，推广使用可再生资源制成的新型地膜，持续开展农田地膜残留监测。建立农膜销售、使用、回收记录制度。到2025年底，全区可降解地膜替代率达90%。
	区农业农村局
	区供销联社、各平台、镇街

	13
	
	培育优化新业态新模式
	制定并有序实施电商、外卖等新兴领域过减量实施方案，加强平台企业和商场管理，强化企业绿色管理责任，选择绿色替代产品，推行绿色供应链。
	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
	区邮政管理局、各平台、镇街

	14
	
	
	复制推广菜鸟物流的切箱算法及可循环包装箱等绿色物流模式，鼓励电商企业与快递物流企业开展供应链绿色流程再造。以连锁商超、大型集贸市场、物流仓储、电商快递为重点，推广可循环、可折叠包装产品和物流配送器具，建设可循环包装跨平台运营体系。鼓励企业使用商品和物流一体化包装，建立可循环物流配送器具回收体系。
	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
	区邮政管理局、区发改局，各平台、镇街

	15
	加强回收利用处置
	推进垃圾分类收集全覆盖
	结合生活垃圾分类，加大塑料废弃物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和处理力度，禁止随意堆放、倾倒，在写字楼、机场、车站、港口码头等塑料废弃物产生量大的场所增加可回收容器等设施，提高收运频次。到2020年底，塑料废弃物分类投放和收集实现全覆盖。
	区城管局
	区农业农村局，各平台、镇街

	16
	
	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
	进一步推动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规模化、规范化和产业化，着力培育规模大、技术强、网络密的再生资源回收骨干龙头企业，提高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。持续推进“互联网+”再生资源回收模式。同时探索延长可再生资源产业链，细化塑料废弃物分类，提高资源化价值和效率。大力推进两网融合回收体系，推动社区（农村）、物业、回收企业协同推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。到2020年底，废弃物回收网络覆盖90%的社区和60%的行政村，到2025年底，实现全覆盖。
	区商务局
	区城管局、区经信局、区邮政管理局，各平台、镇街

	17
	
	创新塑料废弃物回收方式
	强化产废者主体责任，引导包装生产企业、电商企业和快递企业主动与回收利用企业合作，建立“互联网+”平台与线下物流相结合的机制，采用押金、以旧换新、设置自动回收设施、网购送货回收包装物等方式，推动塑料废弃物回收途径多元化。鼓励企业使用商品和物流一体化包装，建立可循环物流配送器具收回体系。指导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开展进商超、进社区、进机关、进市场、进餐饮、进宾馆，签订塑料废品回收协议。
	区经信局、区邮政管理局、区商务局
	区文广旅体局、各平台、镇街

	18
	
	
	推动快递、电商外卖平台、环卫部门、回收企业等开展多方合作，建立包装容器逆向物流体系，通过积分、返现、抵现等形式，在校园、社区、商圈等设置快递包装物回收点、外卖餐盒回收设施，到2022年底，建成区快递网点包装物回收装置实现全覆盖。
	区邮政管理局、区城管局
	区商务局、区教育局各平台、镇街

	19
	
	强化农药废弃包装物、农膜、渔网渔具回收
	落实废弃包装物常态化、长效化回收处理机制，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率、处置率分别达80%、90%。探索农膜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试点，完善废旧农膜分类回收处理体系，制定以旧换新激励机制，废旧农膜回收率达90%以上，规范废旧渔网渔具回收处置。
	区农业农村局
	各平台、镇街

	20
	强化塑料污染治理
	组织污染垃圾清理专项行动
	开展联合专项整治，开展水域塑料垃圾清理行动。强化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环节的污染防治。
	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、区林水局、杭州市港航行政执法队余杭执法大队
	区城管局、区商务局、各平台、镇街

	21
	
	
	加强生活垃圾非正规点、倾倒点排查整治。
	区城管局
	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、各平台、镇街

	22
	
	
	推进农田残留地膜、农药化肥塑料包装等清理整治工作，逐步降低农田残留地膜量。
	区农业农村局
	各平台、镇街

	23
	
	严格执法监督
	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，建立健全塑料污染线索举报、发现与执法快速响应机制，加强对废塑料回收、利用、处置等环节的环境监管，持续推进废塑料加工利用行业整治，依法严厉查处污染环境问题。各行业主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有关塑料污染和破坏生态行为的，应及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。
	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
	区商务局、区城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水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文广旅体局、杭州市港航行政执法队余杭执法大队、区邮政管理局，各平台、镇街

	24
	
	
	开展垃圾分类执法专项行动，依法查处随意堆放、倾倒垃圾等行为。
	区城管局
	各平台、镇街

	25
	
	
	全面开展商场、超市、书店、药店、餐饮外卖、酒店、集贸市场等重点领域及各类展会活动禁限塑推进情况专项检查，探索实施企业法人守信承诺和失信惩戒，将违规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塑料制品等行为列入失信记录，经行业管理部门认定后纳入公共信用管理平台。
	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广旅体局
	区商务局、区发改局、各平台、镇街

	26
	
	探索数字化监管
	探索建立覆盖塑料污染源回收、利用、处置等重点环节信息化监测体系，加强环境监管，推行非接触、智慧化监管模式。
	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
	

	27
	
	
	完善生活垃圾全过程信息化监管，积极探索纳入城市大脑。
	区城管局
	区数据资源管理局

	28
	营造社会共治氛围
	开展专题宣传
	组织塑料污染治理专项宣传
	区委宣传部
	各平台、镇街

	29
	
	实施绿色亚运行动方案
	制定并全面实施绿色亚运行动方案，将“绿色亚运”作为本次亚运会重要宣传口号，全面倡导循环低碳的绿色生活方式。深化“城市大脑”应用，全面推进垃圾分类，建设智慧高效回收处理体系。
	区发改局
	区商务局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城管局

	30
	
	加强教育引导
	将塑料污染治理知识纳入中小学生、幼儿园日常教育内容和社会实践内容
	区教育局
	


